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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费孝通：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视角

苏　力，赵旭东，朱晓阳，谭同学

【编者按】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１１５周年、逝世２０周年。作为一代社会科学大家，
费孝通不仅学术贡献巨大，其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此，我们组织了一

期笔谈文章，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４位教授，从
不同角度，特别是从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视角进行讨论。苏力教授指出，经典 （经验）研究

的意义就在于超越时空，超越具体现象的理解。不仅如此，费孝通的研究也是跨越学科、有

效解说和回应中国的，特别是晚年倡导的 “文化自觉”，其实就是 “文化自信”。赵旭东教

授指出，要在社会与文化的领域之中不断拓展法律边界的理解。法律的本体论意义不是在某

位研究者的案头，而是要在一个一个具体活泼的人的生活之中展开。朱晓阳教授指出，费孝

通生前提出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进一步扩展的还有社会科学的思维形式。他用文学家的

禀赋和社会学家的洞见与想象，实践着与维特根斯坦 “纵观呈现／一目了然”相似的进路。
谭同学教授指出，重温费孝通研究的意义，就是学习其将学术 “志”向扎根中国大地，用

知识回馈大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是这样的知识自主。需要说明的是，前３篇笔谈，也
是几位教授为侯猛教授所编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即将出版）写的序言。

【作者简介】苏力，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５－０２－２８）［２０２５－０６－０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５０２／ｔ２０２５０２２８＿１９５８８１７．ｈｔｍｌ．

从自觉走向自信

苏　力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侯猛老师为法学生编了一本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 （以下简称 《费孝通读本》），让我

写个序。

与费孝通生活的时代相比，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在费孝通故乡及其周边更大范围内，长三角地区，

已远比费孝通晚年设想的发达多了。总体而言，中国早已不是乡土中国。２０２４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
已占全国总人口的６７％，①这个数据还将持续增长。由于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村落人口减少，近２０年
前，中国就开始了 “合村并镇”，且一直持续至今。结果是，即便仍叫做 “村”，实际上却不再是传统的

村了。不仅血缘和亲缘关系复杂了，也有了许多新的地缘关系，还加入了新的政治维度。典型如在脱贫攻

坚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驻村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他们来自省、市、县，却有意闪过了乡，就因为乡与村

关系太近了，太容易出现熟人社会的那些毛病。“皇权”非但下了乡，而且全方位进了村，村干部也拿上

了 “工资”。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平日里挺安静，一到节假日，乌央乌央的，都是游客。巷子里漫步的，

打理旅店的，和住店的，非但是陌生人，甚至全都是外地人。窗外是小桥流水人家，窗内则是淋浴喷头和

抽水马桶。电视、手机和互联网，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持续渗透。如今的乡村在更大程度上同都市日益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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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为什么还要编 《费孝通读本》？其主要以 “乡土中国”为背景，以 《江村经济》《生

育制度》等为代表的著述对今天的法学生还有意义吗？什么意义？仅仅是了解中国现代社会史，最多也

只算是广义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历史？

我把世界上的书分为三类。一类是你多读一本少读一本，都无关紧要，即便也有精彩和不精彩之别；

教科书就是典型。第二类，一本书会为你展示一个新领域，或某个领域的前沿研究现状。这对开拓视野，

借鉴新知识，在前人基础上发现新选题，推出新研究，完成新交叉，很有意义。但我更喜欢的是第三类

书，即便书中说的那些具体事都过去了，你也从来没有相应的经历，其结论与当下几乎无关，但作者分析

问题的思路，对相关细节的敏感，令人意想不到。由此展开的具体分析，梳理出来的那些起初在时空上似

乎完全无关的现象间的联系，会触发甚或打通你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和理解的超越，且与你对这些具体事的

评价好坏无关。很可能还不止这一次，下一次，不知在其他什么地方或场合，你仍会有新感悟。这就是我

所谓的经典。

费孝通的许多书就属于我说的第三类。举几个例子。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就曾指出，中国乡村就是个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都依据人的辈分长幼组

织起来，形成了 “差序格局”；① 因此，在村里，不大可能指望全体村民真的能实现人人平等。这段话令

我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村民自治”写入法律之初，就没高看立法者和众多法律人寄予厚望甚至高度赞

美的村民自治。即便向我展示了一个样板或几个典型，却也只是令我更加确信，这不是个制度，因为制度

必须是相对普遍的，而不能是典型或样板。在村里，每户一个代表，通常是老爹代表全家；而上门女婿最

好最便捷的出路，是早早进城务工，而不是期望在村里通过努力奋斗而逐渐崭露头角。

不仅如此，这还让我理解了古人为什么早就说 “树挪死，人挪活”。也提醒我，即便在高校，院系老

师的构成，虽然不能也不应硬性排除师承关系，至少目前，却要尽可能弱化太多、太强的师承关系。也许

看起来，也有人强调，师承关系对学生和学校有利，会形成 “学术传统”，甚至学派。其实不利，最多是

有了 “传承”，但会少了学术，少了学术的竞争、拓展和融合。

费孝通还提到，丈夫因妻子偷人打伤了奸夫，这在乡间是理直气壮的。但在法律上，通奸没罪，没有

或很难搜集到可靠证据，殴伤却罪证确凿。现在奸夫把伤人者告到法院，怎么办？② 这立马令我对笼统讲

“现代法治观念”“送法下乡”，甚至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些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说法警惕起来。

正是费孝通记述的诸如此类的小事，促使我后来到基层法院调查，写了 《送法下乡》。

正是费孝通对乡村里许多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现象的洞析，才促使我逐步放弃了法律人习惯的规范

法条视角，换成社会制度的视角，重新阅读，若仅就艺术审美而言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认为太 “土”的

元杂剧，察知隐含其中的传统农耕中国的法律难题和社会难题，甚至由此会意了传统中国戏剧中生旦净末

丑的化妆和程式化表演，以及当面对市民时具有的认知和 “普法”功能。

再如，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无论大户人家，书香门第，还是农村，夫妇间感情都很淡漠。现代人

会认为这很糟，缺乏爱情。但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夫妻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情爱；除

生育外，乡村的家庭要履行太多社会功能。③ 激情是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其反面，换种说法，则是破

坏甚至毁灭既有的社会关系。而每一次创造和改变的还不只是两人之间的契约 （婚姻）关系，这背后还

有两个家庭，包括孩子，还可能是两个家族／村落间的长期默契。在一个血缘亲缘勾连紧密的农业社群中，
牵一发动全身，某个人一旦激情洋溢，无论是否涉及孩子，影响的也绝不是一个人，后果也无法预料。因

此，要维持社区内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预期，就得避免感情激动。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因此是了解利

害，而不是纵情。

我由此理解了曹禺的 《雷雨》，理解了 《俄狄浦斯王》和 《安提戈涅》，理解了中外大学有关 “师生

恋”的禁忌，理解了许多现代企业公司为什么至今仍会以预先告知后果的方式限制，其实也是惩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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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刘豪兴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刘豪兴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
费孝通：《生育制度》，载费孝通：《乡土中国》，刘豪兴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９页。



公室恋情”。

这些启发其实都比较表面。费老对我的更深启发是对概念和语词的极度不信任，尽管我知道它们都很

无辜。但就因为它们一直混迹于学术圈子，为包括学者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来回把玩，我很难相信靠一

个定义就能证明语词的清白。无论是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大题目还是小题目，一定要具体，语境要清

晰，概念和语词要准确限定，更重要是要 “先定后审”，只有充分评估了可能的后果，才真切，才有意

义，才好用，不耽误事。

另一启发是，由于法律处理的问题从来不是以文字表达的法条本身，而是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麻烦

中的法律争议，背后是利益，真正靠谱的法律人必须对出现法律争议或麻烦的那个具体领域有超出文字和

纸面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是在一些新出现的领域，或在传统领域的前沿地带，不能只讲依法办事，“不愆

不忘，率由旧章”。法律当然要稳定、稳妥，有时甚至只能 “旧瓶装新酒”，但不可能始终如此。法律必

然要面对相继拓展的相关领域、行当的具体和特殊的问题，努力有效规制；在规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

也会改变法律自身。甚至必须改变，即吸纳或利用相关领域和行当中生发的具体知识，实现法律的生长、

分蘖甚至异变。从长远来看，影响法律发展和变革的，不是什么抽象的法理或法律箴言，不是立法者的原

初意旨或裁判者的确信，最终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催生的众多具体领域中复杂甚或是全新的法律难

题。起初，非但不大可能即刻立法，甚至很难引发立法者的即刻关注，只能由直接的实践者或应对者基于

后果考量，适度灵活变通；而后，与时俱进，边际调整，基于系统的利弊分析，慢慢形成或提炼出规则；

但是否确认规则，也未必取决于做法的对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这一做法是否有、并已提出了

“规模化”需求。只有这时，先前的灵活应对才可能被抽象表达，进入、丰富甚至改造我们的法学。我们

都知道，法律经济学并不始于抽象的法学研究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而是始于一些非常具体的经验研

究，如 《联邦通讯委员会》《企业的性质》（科斯），《事故的成本》（卡拉布雷西），以及波斯纳的一系列

反垄断法的论文。在这之后，才有了法律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在法律中的自觉运用。经典的法律社会学也

不始于传统法律研究或法理学研究———想想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在学术传统中的常规定位。

近代以来众多中国学人对现代中国法学发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其中绝大部分贡献局限于翻译和转

述。这个过程必不可少，甚至无可替代。但多年过去后，人们会感叹，那其中缺了点中国学人的智识贡献

———缺了点中国眼光，也缺少了中国经验。他们的翻译和转述，并不能有效解说和回应中国，更难令人信

服。即便进了教科书，也更多是用以应对考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日常法律实践关系松懈，更难有效

应对社会发展变迁后的新现象，只能继续翻译或转述。在法学知识领域，中国法学界贸易赤字太大。

相比之下，费孝通的智识贡献是跨越学科的。即便在法学研究中，也常常被今人引用，这种状况还会

继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这主要并不因为他曾留学英国，熟悉西学，主要是因为他更留心法律和社会规

范发生和演变的经济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理解乡土的中国，理解历史的中国。要记住一个事实：费孝通

的英国博士论文，即著名的 《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他在去英国留学的船上写成的！是的，是在去英国留

学之前就成文了。

重要启示就是费孝通晚年倡导的 “文化自觉”。他强调，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自身的文化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努力理解其发生发展的根据、历史和未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是他对于理想的人类社会的一个期待，是对他理解的 “文化自觉”历程的一种概括。但起点一

定是 “各美其美”，即在自己置身的文明中来理解自己日用而不知的社会生活规则和制度发生和运作的道

理，才可能进而 “美人之美”，理解和欣赏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规则和制度发生及运作的道理乃至局

限；因为知道其边界和利弊得失，以此为基础，才可能审慎、有效和成功地借鉴、发展和创造。这其实就

是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交往中的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定局。但在法学领域，即便近年来中共中央

一再强调自主知识体系，学者也确实开始更多地关心中国问题，开始把文化自信这个词写进了论文或发言

稿。但如果读一读相关的学术产出，仍缺乏费孝通先生倡导的那种 “文化自觉”和从容表达。在中国经

济社会急速发展的大潮流中，法律人法学人也成就了不少事，不可否认，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但要说

法学的贡献，即学术的和智识的，还很难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会促成，但这仍不直接等于，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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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术和智识贡献。我们需要更多接地气的研究和理论阐发，即便其好处或用途起初也许还看不清楚；

最起码，研究者一定要真心觉得自己关心的问题、材料、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点意思。

法学人个体的 “自觉”和努力还不够，说到底，所有研究，无论是单挑还是混战，最终都必须直面

伟大的中国社会法律实践。有许多可能倒下，或是被淘汰，但剩下来，站住了的那个，就是源自却不限于

中国经验的更具一般意义的法学。

（责任编辑　陈　燕）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①　赵旭东：《构建一种美好社会的人类学———从费孝通 “四美句”思想的世界性谈起》，载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２１
年第３期。

活在生活之中的法律

———侯猛教授编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读后心得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从一种中国法学家的角度去看待并整理费孝通法律学术思想遗产的这本文集的编订，从目前所呈现的

篇章目录来看，显然是一种思路上的创新，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名为 “法律社科法学”的大领域对于人

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诸多知识来源的急迫性需求，这背后显然也是努力要把法律的中国实践真正放置

到社会与文化的背景联系中的一种自我努力。而在这方面，在费孝通终其一生的论述中，就一种思想史的

意义上而言，无疑就属于是这种智识取向极为有益处的一座富矿的存在。显然，在不断尝试去阅读费孝通

的诸多作品当中，我们会出其不意地获得对于法律文化真实存在与发生的新理解，那显然属于一个极为宽

阔且深邃的知识海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寻并品尝到自己所喜欢的品类丰富、意味隽永的海鲜美食。

一、《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侯猛教授所用心编辑的 《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这本文集，其尝试

从如下文化自觉、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社会发展以及学科建设这几个大的方面去涵盖费孝通的法律思想

的种种表达，这是一种分支学科史的开创性努力。首先，可以说，文化自觉这一主题是费孝通晚年孜孜以

求的思想升华，洞见到了在社会之上所可能具有的统合性的文化观念的存在与创造，并要求人们能够以一

种文化自觉的姿态去重新看待自己固有的文化并努力要在一种文化自觉的自我创造之中寻求自身文化在世

界发展潮流中的新的存在地位，这又具体体现在其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所

谓 “四美句”的这一完整表达之中。①而这可谓是其作为一个中国人类学家的思想之集大成。

其次是所谓社会结构的这一费孝通思想的核心研究主题，这里明显体现了费孝通对于作为基础性的西

方社会人类学结构功能学派理论和方法的中国运用，并集中体现在其 《乡土中国》这一著名论述之中，

并也落实在了他对金秀瑶族、开弦弓村、云南三村以及乡镇企业等的诸多实地调查之中的田野调查法的创

新上。在这方面，一种独特性的社会结构的发现是有其最为明显的独具魅力之处的，其中就包括了差序格

局、类型比较、重访研究、农工相辅、生育反哺之类的一系列概念创新，整个一本 《乡土中国》１４篇文
字便是其社会结构分析的集大成。

而第三编的政治权力问题，也就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是费孝通一生所关注的最为核心性的

论述主题。显然，在英国求学的经历，特别是对于英国工党以及地方社会的旅行考察，使其设身处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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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乡绅自治的动力机制，这也无可否认地曾经深深地打动了费孝通的政治情怀，并促使

其去寻求在一种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认识中国大一统政治之下所真正可能有的士大夫阶层对皇权的制衡能

力以及来自基层社会的那种乡绅自治的图景。

他也为此而提出了最为著名的关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关系的双轨模式。一条由上而下的轨道不能够轻

易地发了疯似地开快车，它一旦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就要有所收敛地放慢脚步，让渡一定的权力给扎根于

乡村的乡绅阶层；而乡绅在那些地方控制着一条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保证了结构性的上下之间能够有一

权力制约的平衡，而不会是那种在一条轨道上恣意妄为地开快车，并由此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所

有这些都是费孝通在政治权力这一问题向度上所提供的一种人类学理解的睿智。或许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的

开展是真正可以从一种单向度地吸取西方的知识概念上转过来，在自主性知识构造的理解基础上，从中国

最为现实性的结构向度上展开真正的田野民族志的考察，以期真实见证中国在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

所可能自我运转出来的新模式、新结构或新形态。

这一文集的第四个方面的所谓社会发展的主题，基于城乡关系和小城镇问题而展开，这明显是费孝通

本人一生之中从来都不曾忽视的一个研究课题。他一生之中是以一种 “行行重行行”的姿态去践行他的

志在富民的理念的，他对乡村工业的关注最初便体现在他的享誉海内外的博士论文 《江村经济》上，并

在后来的乡镇企业调查中陆续提出了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有的地方经济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 “小

城镇，大问题”之类的发展经验的归总，也为国家发展政策本身提供了最为坚实有力的第一手经验证据。

那时由胡耀邦总书记签署推荐意见的 《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① 辗转成为全党关注的一份核心学习材料，

并成为后来中国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指南。

而最后一编可谓是费孝通在学科建设上所提供的思想贡献的总结。这里所谓的学科显然不单单是人类

学或社会学，而是指一般中国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存在。他通过反思文化本身的存在而提出了一种学科意义

上的整体性文化自觉，在面对西方经验的中国化转化过程中去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的特征，并尝试

以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格局的文化理解姿态来为我们展示且透露出中国社会结构自身存在的非结构刚性的

一种格局延展的特征，以一种试图去超越社会学既有边界的破釜沉舟的气度来脱胎换骨地将中国的社会科

学范式融入一种世界性意义的学术关联之中去，而 “补课”意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贯彻始终的路径依

赖。而只有在此意义上，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才会真正成为一种独特性的存在，而不会因为自我的孤傲、

偏离与盲目的自信而自陷于学科孤立无援的发展困境之中去。

二、从费孝通思想中洞见法律的意义

在这里，如果去总结费孝通思想中真正可以启发中国法律学科不断向前迈进的发展线索，最为突出的

便是从一种本土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和审视中国法律实践实际运行的各种努力。由此而观之，传统意义的

“无讼”的观念不仅属于一种理想性的存在，而且还是一整套的落实在基层乡村社会中的话语实践。其在

道德和礼仪的双重约束之下以一种所谓 “礼法之治”代替严苛法律的单一化的运行，而所谓 “苛政猛于

虎”，或许说的也就是这种法律存在。但很显然，这样一套硬性法律的强制实施一定不会是老百姓从内心

之中真正喜欢、认同和愿意去拥戴的，因此维持一种彼此之间关系的调解制度也就成为生活实践中的不二

选择。

其次就是所谓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联。其中一个最为基本的常识就是，法律生长于文化之中，法律也

就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在乡土中国中，绅士制度的作用发挥便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存在，其有着

诸多文化意义上的属性。人们会在耕种之余读书考取功名，由此而知晓所谓人世间的礼义廉耻，但最终人

们却又肯于或乐于归落于一种乡村生活，并且还能够凭借其读书人的声望而安抚一片乡土的生活秩序。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很明显的，法律显然是不必要存在的，大家依照习俗的规则去行事，也便是彼此

和谐相安无事了。其中，真正需要的便是以一种读书人的文化优先性的姿态去统合或者凝聚民众的心智。

这一点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而言可谓至关重要，士绅精英和农民大众是通过相互依赖而存在的。而一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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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核心人物离开乡村跑到城市之中去生活，甚至还进到更多跟洋人接触的买办机构中谋事业发展，乡村

的衰落便是迟早的事情。

另外就是所谓的事物相互联系的观念。比如在 《乡土中国》一书中的 《男女有别》这一篇文字便是

一个真正的明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很明显的，男女并不是相互分开来看的所谓西方性别社会学意

义上的性别关系，而是真正要放置在一个与家庭相关联的大背景之下来看待。于是，男与女的角色之间并

无法分离开地去支撑起一个家庭的稳定和可持续，而任何一种要将男与女分别来看待的观察视角和做法显

然到最后都是要落空的。因此可以说，男女性别单独考察的逻辑，其并无法理解其背后深度隐藏着的制度

性约束关系。

因此而有了第三点的一种结构性约束观念的出现与成型。对于费孝通的理解而言，所谓的差序格局，

其所造就出来的便是一种可以不断扩展出去没有边界可言的推己及人的关系格局，这显然不会是一种群际

隔离属性的结构性对立的关系存在，而是一种在格局延展之中不断调适而有的关系再平衡，是相互之间的

一种包容性关系的智慧性的实现。

但在乡村的农民和传统的士绅之间则又体现出另外一种结构性约制关系。农民从事以土地耕作为核心

的经营，而士绅在乡野之中则以占有土地而独享农业的剩余，并以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贡献来让农民心服口

服地去从事其日常性的劳作和收获。一整套基于礼教的意识形态通过士绅阶层对文字的独占、通过 “文

字不下乡”以及敬惜字纸的基本生存状况而实现一种基层秩序的稳固。

并且，男女之间的分工合作亦是一种互补性的结构模式，其首要的目的并不在于所谓每个个体的自我

独立自主，而是寻求一种整体性意义的家或者家族的持久维系。所谓读书的目的看似是为了做官，而更为

根本的意图则是要反过来去保护自己在地的家庭或家族的利益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持久维系。

同样的，在小城镇和大都市之间的关系结构上亦是如此的自我约制模式。小城镇就坐落在乡村附近，

以施坚雅所谓市场集镇为标志，① 成为一个在地性的互惠圈。大家彼此互通有无，离土不离乡，满足了一

种家庭或家族的凝聚力，一切的交换都会在此中得以发生。而反过来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取向则不断地吸纳

走乡村集镇的资源，所谓乡镇摆动的人口蓄水池的作用明显失灵，由此带来的便是乡村自身人口的大量流

失，随之而出现的经济衰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代世界的经济显然是在大都市里得到发展的，特别是

便于从事海外运输贸易的那些大型港口城市的发展。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作为文化精英群体的乡绅阶层渐

趋离乡而不再依赖于农民来维系自身在乡野的生活，农民也便同样无法从乡绅那里获得精神以及道德上的

支撑性力量，一种现代化语境下的城乡关系格局的破裂或断裂也就成为自然发生的现代性后果，而修复这

种破裂或断裂的城乡关系格局成为未来中国城乡发展中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意识。

第四则是在社会之上的文化引领以及在文化自觉向度上的独特性价值观的自我阐扬。费孝通晚年以

１９９２年发表的 《孔林片思》一文开启了其对心态问题的文化自觉的整体性追逐，在这背后则是一种民族

意识的文化心态如何得以扶持成长的问题。言外之意，面对着一个多元世界的发生，多元文化的交互运行

重构了多元一体的关系格局。不论汉人社会，还是少数民族群体，在一种基于凝聚性话语的文化观念价值

引导下，终究可以去实现相互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地智慧性地生存在一起。而且，对于一个正在发

生的多元世界的存在和演进而言，这一点同样可以适用。而在此意义上的天下大同则明显并非一种文化单

一化的趋同，而是真正如何智慧性地实现文化之间的多元共生。对于有着共同性基本人类价值认同和关怀

的意义分享而言，这明显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性的发生，因此自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文化命令式的

发生。

最后，费孝通晚年所一直强调的文化自觉观念是一种让我们真正寻求走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国家

规划，而不是要回归到那种过去时代孤陋寡闻或者说闭关锁国的由单一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的意识

形态构建中去。文化在此中对每一个人群的生存而言都必然是无可挑剔的，因为那就是像人的呼吸以及饮

水一样的自然存在，因此其本身并不存在自觉与否的问题。但是，当一种世界性意义的文明阶梯在向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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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攀爬之时，一种曾经是无可挑剔的文化也就会面临着一场基于适应困难而产生的文化转型的危机，这

就像是登上了喜马拉雅最高峰之时必须要有氧气瓶的装置配备一样，原来的那种看似自然的文化存在就会

变得不那么自然顺手，而要有一种新的文化自觉意识上的自我转变了。在这方面，文化自觉的发生对于生

存于某种文化中人而言便自然地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努力，但也只有真正具有了一种清晰性的自觉意识，文

化转型才会真正变得有方向可循，而所谓价值的皈依或取舍才会变得理所当然、合情合理。

三、否思法律人类学与社会学

而在这方面，基于一种文化转型的法律人类学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在此意义上法律存在的舒适区

受到了一种文化转型的挑战，法律也因此而要求能够重新回归到人们生活之中，田野之中的或者行动之中

的法学就成为一种潮流性的趋势存在。人们尝试着为自己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去制定新的法律规则，并以此

来表达一种自身价值归属意义的文化认同。基于此，法律不再是独家百货大楼一般的封闭柜台式的销售，

而成为如法律超市一般多样性的呈现和选择。其中，明显有一个双向性的过程发生，有来必有去，相互之

间所给予彼此的意见需求达成了一种共同协商一致的同意性的法律。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转型发

生，法律要么属于一种遥远的局外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一种局内人中的陌生人角色，这两者的共同性的不

受欢迎以及遭受排斥也就成为必不可免的社会结果。

如果以 《摩西十诫》作为人类早期法律的一种模型，法律的范型根本就在于禁止，但是这种禁止从

来都没有真正彻底地成功过，不同的时代，在面对不同的人群之时总会有各种形式的社会冒犯者或者越轨

者的存在。但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了后者，前者的存在也就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让

《摩西十诫》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让冒犯者或越轨者受到各种既有戒律的真

实审判。

而这中间的一种你来我往的游戏性关系的持续，也就自然造就出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文明时代里对于所

谓人的种种冒犯或越轨行为发生的深度理解，这是对人性本身理解过程的升华，以及基于此而有的在法律

制裁内涵意义上的转变。很显然，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再用人牲献祭，不再猎头，也不再认为某种特殊的性

别关系就必然是罪不容赦的，我们对人性本身理解的开放性的姿态让人类共同性意识中的乱伦禁忌的范围

在不断地内缩，成为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同时，人的行为的自由度在不断地扩展。而这真正属于世界性的

文化自觉的发生，尽管文化的存在本身对生活于那里的人群自身的存在而言是无可挑剔的，是一种文化相

对性的存在，但对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化的基于人性理解的教训吸取则成为人类整体性文明化跃升

的一种标志。

在我看来，最初去编辑这本有关费孝通先生法律思想的关联读本的意图或初衷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如

何真正能够把一种在社会之中的法律的存在放置到更为具体意义的文化理解之中去。显然，人类的文化本

身孕育出了一种独特性的法律，与此同时，法律也自然参与到了某种独特性的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来。我们

会极为自信地说我们的文化是儒家关系主义的，① 由此而延伸出来的儒家化的法律不会轻易地倒向在其中

实际看不到人的鲜活存在的那种冰冷的法律规则，而是会具体性地看到法律在人们的手中特别使之予以儒

家化的进程，② 在此意义上，法律成为人自身用以重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一整套的传统文化方式的发明。

因此，可以进一步地重申，在一种基层的社会之中，法律是无法单独存在并发挥其作用的，因为那样

的做法不仅是无法实现法律存在的固有功能，最为重要的是也不会真正有一种法律发生学的效率出现，所

谓法律的存在会因此而被搁置，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但如果在一种基层的社会之中加入一个 “礼”的

要素之后，由此所构成的是一种礼法之治的效果，其不仅真正保证了法律本身的效率发挥，也使得法律的

约束性作用不再会是单向度的存在，而是至少由着一种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之间规则与实践的互为你我的

共同性作用的发挥，这是二者之间的合力关系在发挥其作用，而不会是那种为人所畏惧的强制性的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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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冲直撞。由此给基层社会所留存下来的自治空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真正切实可行的。

在这方面，人们显然无须在生活的实践之外去供养一个跟他们实际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法律代理人

的存在，人们一方面出于一种预先就设定好的礼的秩序关系的自觉，而另一方面则会是面对面交流的熟人

社会本身固有的监督机制，而这二者之间实时的协同互构也便造就出了基层社会一切相安无事的太平景

象，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如果真的是如此，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在这里最为值得去强调的一点便是，法律本身的作用发挥是无法真正能够脱离基层社会的种种生

活实际的存在而存在的，它的约束力很明显地是和生活发生的实际状态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经

济、宗教、艺术，还是价值、语言以及社会组织的机制，实际都参与到了一种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并且相

较于法律本身的更多负向性制裁作用的发挥，其他的社会生活诸向度也都会有一种积极的结构性支撑和构

建性的作用，具有社会自身创造力发挥的引领性意义，使得社会自身培养出一种能够真正去适应环境并使

之发生改变的独特性的转化能力。我们显然就是要去注意到这些正向引领的积极社会作用，而让法律对人

心态上的负向限定性影响缩小到一个最小的维度上去。

因此，法律更多结合于而不是脱离于社会而成为了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上的一种明智选择，而费孝通在

这方面显然是一位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践行者。不论是 “小城镇，大问题”，还是 “多元一体”的独创性问

题意识的提出，其核心的观念之中都是在关注着基层社会存在的本然形态，积极地去呈现、引导以及发挥

这些社会性的积极的动力支撑因素，使之有一种顺其自然、推己及人的面貌改观，而不是刻意地寻求外加

上一种特别的负向限制，借此先是束缚了人们灵活的手脚，之后再以使之就范的方式、服从命令的方式乃

至牺牲自我的方式而使得一种本就源自民间的创造性力量被扼杀在了其成长的萌芽状态之中，而这从国家

的社会治理而言显然就是一件得不偿失的做法，而真正有所作为的管理者显然都会将此看作极力要去予以

避开予以对待的所谓下策。

而只有那些不十分了解基层社会特征之人，才会盲目相信在那里本无效率可言的法律发生的效率。这

种对于中国基层法律运行独特性的理解，实际也在暗示着中国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本应该有的独特性

作为，它不会是一种所谓习惯法意义的存在而是习俗法律的实践，这种实践往往是以貌似法律问题的生活

冲突的在地化的和谐顺畅的解决为其目标指向的，各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规则的养成和运用都是在服务于

这一实用性的目的本身。因此，法官的裁判的结果并不是目的本身，一种基于和谐观念的社会秩序的维持

才是真正的目标指向，这是一种无讼的理想，同时也是生活之中的现实，二者实现了彼此间的无障碍的构

建。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尽管有教科书意义的所谓法官视角的公正判决，结果对于一种真实

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则会是一片混乱的发生，人们彼此之间在关系往来上将会成为陌路之人，而这在基层农

民的眼中绝对不会被认为是真正公平有益的；相反，在他们的意识观念里，由此可能带来一种彼此间关系

的根本性破裂，人们基于一种相互的仇恨甚至复仇意识而生存，时刻寻求要去报复对方，一个地方社会的

秩序因此而总是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需要时时维稳或戒备的状态，那显然并不是理想社会治理逻辑所真正

想要的行为结果。

四、结语

总体而言，费孝通先生的法律思想，其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寻求将法律的存在放置于人的生活理解之

中，即是由人而去看法律，而不是方向相反的一种努力，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法律的人类学或者人类法

律学的学问追求。而这也就是基于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考察之中而产生的一种顺其自然的法律理解，

法律显然无法从人们的生活之中分离出来，真正能够分出来的法律，也就自然成为一种法律的异化，为此

而失去了在生活之中法律应该具有的约束力效用。在这里，马克思的一句话仍旧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民

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
獉獉獉獉

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

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

。”①

而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差序格局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它就在那里默不作声且持久性地约束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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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一旦离开了这种关系，把这种关系抽离出人们的生活实际，差序格局本身的约束力也

就很自然地不存在了。我们很容易在一个传统乡村社会中看到差序格局的关系维护，但是在一个陌生人组

成的城市小区中，这种关系格局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看到更多的则是孤立的个体主义的自我表白。

此外，小城镇本身也是一整套的法律关系的日常维护。因此，法律也就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影响着

乡村群体的交往、认同与归宿。而基层民众的生活在乡村和集镇之间不断地摆动，关系结构是一种固定性

的存在，由此而造就出一种人们在生产生活上的供需平衡。这样的一种局面的考察更多让我们浮想联翩的

自然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初步兰岛所观察到的那种岛民和渔民之间互惠往来的相互依恋。对于这一

点，也恰如马林诺夫斯基自己所言：“这种交换构成了一种经济活动的社会结合的系统，由此系统出发，

个人和个人之间，亲属群体与亲属群体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就连在了一起。”①这是关

系在先，而法律规则藏于其中或隐于其后的生活中的法律样态。

并且，还可以进一步说多元一体也是一套法律的关系结构。它作为一种原则的效用恰恰是存在于群体

之间的关系勾连之中。在这中间，多元的存在保证了一种群体认同的各自的存在，那是一个大同世界可以

实现最为基础的前提所在；而一体的观念则是确保多元可以真正共存于一体之中的一种最高的规则性的

保障。

而对于诸如此类的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法律思维的意义延展，都必然可谓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法律边界

的拓展。如果多年前中国的法学家再追问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②那么不断拓展法律边界的理解

而进入到社会与文化的领域之中或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选择，而这也是法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孜孜以

求的。③

因此可以说，法律的本体论意义不是在某位研究者的案头，而是要在一个一个具体活泼的人的生活之

中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生活之中的法律也就是一种活着的法律，而能够持续活着的法律自然也

就是无法真正离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着的。而这便可谓是我们不断去重读费孝通的存世作品真正可以获得

的一种跨界启示。

（责任编辑　陈　燕）

【作者简介】朱晓阳，云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Ｂ．：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ｉｎＳａｖａｇ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ｐ２６．
②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第２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版，第１页。
③　侯猛：《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页。

费孝通的 “学化中西”与综观世界

朱晓阳１，２

（１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２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今年４月是费孝通先生逝世２０周年，２０年前在八宝山公墓排着长队参加费先生遗体告别的情景仍在
眼前。费先生生前最后一篇长文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最近２０年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学人，
特别是关心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者，谈论或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也被选入侯猛教授所编 《文

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这本文集中。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指出：“当前主流社会学基本上沿用实

证主义的 ‘科学’方法。当然，广义的科学，是包括所有系统知识体系的，但目前社会学方法论中的

‘科学’，主要是指借鉴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假设检验和统计等基本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作为社会学基本的

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成熟，未来也将长期作为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某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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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和领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方法论和方法的再探索。在运用社会学来研究 ‘我’‘心’这类概念的时

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如何奏效这就要进行一些尝试和探

索，也可能需要借鉴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①

过去２０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吸收该文中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作为推进本土化社会学的建议，
已有一些热烈的讨论。但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概念描绘社会学图景，至于如何对社会学的

传统界限进行扩展，则讨论有限，更少有对社会学思维形式本身做讨论。

如何扩展社会科学的实证性、假设验证模式方法，以便研究中国人社会的概念，如 “心”“我”等概

念？实际上实证方法也研究不了西方社会的情感、非理性等。这里需要扩展的也是社会科学的思维形式。

费孝通不主张在传统社会学之外另立一个比较的 “他者”。通观费孝通的论述，社会学传统从来都是

其囊中之物，是 “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视域之清楚，从其谈论老师如 “马老师”和 “史老师”的

口吻，到其行文都能看出，在他主张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想中更是直接

显现。做一些引申，费孝通不主张搞一种互为他者的比较社会学。而其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分家的态度

更是众所周知。这是由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和求学问之道决定的。我们今天谈论如何继承费孝通

的学术遗产时，对于费孝通的学 “化”中西理想不应当忘记。② 至于费孝通是否在此 “破题”的基础上走

出了下一步，是另外的问题。

记得费孝通的一个学生评价其老师，称最善于破题。③ 我想费孝通晚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破题。破

题之后如何走出下一步？这是费孝通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似乎在呼应费孝通的理想上

已经有一些走下去的端倪。在这方面我愿意提出来自当代语言现象学影响的人类学作为案例。如具体到方

法论层面，我想介绍 “综观”作为进路。

本文所称之 “综观呈现”是用汉语勉强翻译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④晚期重要概念ü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
ｌｕｎｇ（ｐｅｒ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形容词状的 ü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ｐｅｒｓｐｉｃｕｏｕｓ），意为 “一目了然的”或 “清晰

的”。国内有译者依据德文将ｐｅｒ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译为 “综览式表现”⑤ 。也有人将这个词翻译为 “综

观”⑥。这个概念被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具有 “根本”或 “奠基性”意义。⑦ 维特根斯坦最初使用这个概念

正好是在其读人类学名著 《金枝》的笔记中，他称：

“对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综观呈现的概念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它指明了我们的演示形式，即我们看
待事物的方式。（一种 ‘世界观’，因为它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典型的———斯宾格勒。）这种明了演示传

达了一种理，即我们能看见 ‘联系’（ｓｅｅ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因此，找到中间链接非常重要。然而，在这种
情况下，假设的链接除了引起人们对事实之间相似性，即 ［它们之间］联系的注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

作用。”⑧

维特根斯坦后来又将这段话稍微调整后用在 《哲学研究》中。⑨ 当代的维特根斯坦研究者都认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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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在最近于云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上，费孝通的这种学化中西视角被与会者概括为 “跨文化／跨社会
研究”。这种视角与下文的 “综观”和 “跨语言现象学”有相似性。所谓 “跨文化／社会／语言现象学”视角实际上是一
种 “我们世界”或第二人称视角研究。这一视角与人类学异文化研究、本土化社会学甚至比较社会学等等不一样。

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教授私下的话语。

江怡：《维特根斯坦：非同寻常的思想家》，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１９－０７－０２）［２０２５－０５－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
ｓｋｇｚ／ｂｗｙｃ／２０２２０８／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３＿５４５３３８６．ｓｈｔｍｌ．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９０页。
Ｓ．马耶夏克，季文娜：《综观和可综观性———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载 《世界哲学》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楼巍：《何为 “综观式的表现”———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的研究》，载 《哲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ｕ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Ｆｒａｚｅｒｓ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Ｃｏｌ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Ｃｈｉｃａｇｏ：Ｈａｕ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４６．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ｕ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Ｆｒａｚｅｒｓ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Ｃｏｌ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Ｃｈｉｃａｇｏ：Ｈａｕ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４６．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９０页。



概念是晚期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概念。①

一般认为这个概念的意思很难翻译，部分原因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对其做清楚定义。我对维特根斯

坦英语和德语研究学者及中国学者的翻译和解读有所了解，并在对维特根斯坦的 《哲学研究》和 “《金

枝》笔记”② 等涉及这个概念的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做出以下试探性的理解。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目了然／综观呈现是看待事物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是在反对以科学逻辑 （因果

假设关系）对初民仪式进行读解和反还原论的前提下，指出应该用综观或一目了然来呈现人类有意义的

活动 （语言表达式、手势、图像、声音等）中所涉及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综观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样说是就消除以下问题而言：如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逻辑与人文主义对立，命题对应事实与类比、相似

性和隐喻等对立，西语视角的社会科学与其他语言 （例如汉语）社会思想差异等。有关这一点英国分析

哲学家毕明安近年有专文讨论。③ 从社会科学的传统知识论说，这些不同要素之间存在不同范式间不能通

约的问题，这也是费孝通上文中所提出的疑惑。但是维特根斯坦的综观认为重要的是要发现和发明这些不

同要素之间的 “中间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一目了然可见的，仅仅是联系而已。

如上所述，维特根斯坦对于综观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以致后来的翻译者和读解者对其有不同的理

解。但近些年国际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出现的取向是，或基于维特根斯坦自己确认的文本，例如 《哲学研

究》的相关段落进行解读；④ 或基于他在各种讲演、笔记和谈话中对与综观概念有关的地方所举的例子进

行解读。⑤ 这两种取向殊途同归，都显现出一种语言现象学和人类学的视角。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文本和最近的语言现象学读解，综观对于社会科学学人来说，有三重意义：其一是

从拓展语言界限的角度，对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思维形式做了重思；其二是具有跨语言现象学视域，对于

讨论中国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思维有启发；其三是综观演示的中间联系对于实践 “学化中西”的进路或

方法论非常关键。当我们说费孝通先生具有一种 “学化中西”的理想时，中间联系实际上已经在他的早

期著述中，特别是 《乡土中国》行文中显露出来。

应当指出，费孝通在其晚年文中仅仅以一种理想提出学化中西，至于如何实现则缺乏具体的进路和方

法。费先生毕竟不是哲学家，虽然他的良好直觉和经验，使其能够洞见学化中西的方向，但是他没有说清

楚中西思维逻辑形式的理论和方法。综观概念则不一样，通过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综观理论及其例子，我们

可以概括出一些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概念。例如 “中间联系”就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提出的重要方法。

此外，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其他演讲和谈话中提取出将中间联系更具体化的几点方法。

第一，在呈现人类学或审美作品时，与谈论 “逻辑／机制／原因”等还原或化约论的科学不一样，应
注重直接／指向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现象的联系。⑥ 这方面可以举 《乡土中国》关于法律与戏曲的一段描述作为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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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马耶夏克认为，“一目了然／综观演示”是自１９３０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核心目标，是 “维特

根斯坦整个后期哲学”的核心。维特根斯坦写于１９３７年的一条论述称：他的目的是 “全方位的澄清 （因为任何的单

方位的澄清都会导致某种阴影）。对一切进行完美综观才能通往清晰。这种综观必须 ［经由广阔的空间，跨越广阔的

区域］而展开，因为我们所形成的观念从根本上说是范围极其广阔的”。这条论述经轻微修改被用在许多手稿中。参

见Ｓ马耶夏克，季文娜：《综观和可综观性———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载 《世界哲学》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分析哲学史专家毕明安在其 《简明分析哲学导论》中说：“根据维特根斯坦新的看法，哲学在于获得关于我

们 ‘语言游戏’的语法 ‘综观’，以此来清除掉可能产生的误解。”参见 ［英］毕明安：《简明分析哲学导论》，陈龙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２１页。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ｕ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Ｆｒａｚｅｒｓ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ｄａＣｏｌ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ａｌｍｉé，Ｃｈｉｃａｇｏ：Ｈａｕ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
ＢｅａｎｅｙＭ：ＧｅｔｔｉｎｇｔｏＫｎｏｗＫｎｏｗｉｎｇ－ａｓａｓＫｎｏｗｉｎｇ，吴文藻纪念讲座第３讲，昆明，云南大学，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９日。
ＭａｒｔｉｎＣ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ｏｎＰｅｒ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ｏｒｄｉｃ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５
（１），２０１６．
ＳａｖｉｃｋｅｙＢ，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Ｈ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Ｎｏｒｄｉｃ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３（２），２０１４．
这里可以用维特根斯坦关于如审美评论绘画作品时，口语表述的 “抬高一些或低一些”，音乐作品中则是 “这里的节

奏慢一些”等。在这种场合，维特根斯坦认为审美形容词或 “拽大词”是起不了作用的。



“把 ‘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 ‘看相’式的眼光，

分出那个 ‘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①

以上这段话是用富于汉语语感和韵味的词语描绘一场有起、有承、有转合、有高潮和有结尾的戏。其

语句和词语之间的链接是指向现象 （能指）的中间联系。这种行文与一篇实证科学要求的论文行文大不

相同。这段散论虽然有些极端，但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等早期文本中类似的话语比比皆是。

第二，不像实证科学的因果解释必须排除类比等思维形式，应该认可类比和原因伴随不可避免。谈论

原因的时候，类比会自然而然地浮现。重要的是，因果联系就是伴随联系。如在做综观／一目了然演示时，
应该将各种联系 （包括因果）都作为指向／直接现象的伴随关系呈现。

第三，用动作、动词、感叹词而非形容词描述现象。维特根斯坦强调应该是 “看见的描述”。对人类

学和艺术品的 “描述”使用人的手势 （ｇｅｓｔｕｒｅｓ）或表情更确切。② 这一方法论建议使我联想到以对话和
舞台剧作为人类学进路。③ 就舞台剧的实质是仪式而言，最适合实现综观呈现的人类学形式就是仪式或戏

剧。无独有偶，布鲁诺·拉图尔在去世之前几年，实践过用讲座式戏剧作为人类学成果呈现的方式，④ 我

们在过去几年也用舞台剧 《魁阁时代》对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主流话题进行探索。

第四，采取艺术创作者而非科学美学式评论者角度的成分调整。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应学会／训练
那一艺术 （例如裁缝）的规则，按实际创作者 “行规”调整。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包含不同作品的

综观和中间链接将被以什么准则评价。所谓 “创作者规则为重”指中间链接的背后是民族志作者或艺术

创作者的生活形式。⑤

在当代的人类学中，最接近综观进路，或者说与之有 “家族相似”者，⑥ 是近年有影响的多模态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和多感官性 （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ｉａｌｉｔｙ）研究。⑦ 在这两个领域均有建树的萨拉·平克 （Ｓａｒａｈ
Ｐｉｎｋ）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多感官和多模态之间的关联以及她自己的研究进路来源。⑧ 平克称是追随蒂姆
·英格尔德 （ＴｉｍＩｎｇｏｌｄ）的现象学人类学，主张不同感官之间互通，认为多感官可以统合。⑨ 但英格尔
德的现象学人类学不关注语言，更不强调 “语言是存在之家”等信条。瑏瑠 如果我们认可综观方法是有维特

根斯坦哲学背景的一种 “多模态”，其特点将是以语言现象学去统合其他多种模态或多种感官性。瑏瑡 根基

于日常语言及相应生活形式，这是综观／一目了然与一般人类学谈论的多模态或多感官研究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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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刘豪兴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５页。
关于维特根斯坦用 “手势 （ｇｅｓｔｕｒｅｓ）”的意义，可参见ＳａｖｉｃｋｅｙＢ：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Ｈ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ｓ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Ｎｏｒｄｉｃ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ｖｉｅｗ，３（２）２０１４．Ｓａｖｉｃｋｅｙ称：手势从本质上来说是清晰透明的；它们可以一眼就被领会，体现
了一种完整的 “瞬间视角”；它们是语言、仪式和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魁阁时代》系列话剧，云南大学出品，２０１８—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年９月在北京上演 《地球三部曲》，该剧是由拉图尔与科学史学家、舞台导演费德里克·艾特·图瓦蒂合作的

“讲座式戏剧”。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楼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１８页。
虽然使用 “家族相似”来描述两者的关联，实际上多模态和感官人类学研究者并未直接引用过维特根斯坦的综观概

念。

著名的人类学学刊 《美国人类学家》的 “视觉人类学”栏目，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也改名为 “多模态人类学”。参见Ｃｏｌｌｉｎｓ
ＳＧ，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ａｎｄＨａｒｊａｎｔＧ：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Ａｎ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１９（１），２０１７．国内学者介绍
多模态，可参见王建民，曹静：《人类学的多模态转向及其意义》，载 《民族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ＰｉｎｋＳ：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Ｋｎｏｗ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３），２０１１．
ＩｎｇｏｌｄＴ：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ｐ２６８．
英格尔德虽然追随海德格尔的哲学，但不关注海德格尔所称之 “语言是存在之家”。

例如维特根斯坦在美学讲演中讨论过思维与语言 （包括能指）同构的状况。其观点会令人想到语言人类学的萨皮罗－
沃夫假说。参见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Ｂｅｌｉｅｆ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ｆｒｏｍ
Ｎｏｔｅｓ，ＣｙｒｉｌＢａｒｒｅｔｔｅｄｉｔｅｄ，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２９～３０．



区别。①

如果用费孝通的文本和行文对照以上维特根斯坦关于综观的中间链接及其具体方法，我们会发现费孝

通文学家式的直觉和对语言的使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综观进路相契合。例如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

是以散论而非实证科学论文形式写就。

几年前我曾另文讨论过费孝通的行文，当时还没有接触过维特根斯坦的综观概念，但凭直觉也注意到

费文中的综观底色。例如以下文字：

“这篇散论 （指 ‘差序格局’一文）的内容涉及比较中西社会的家、社会网络、结构、不同传统知识

范式等。就其内容言，这是一篇含量巨大的文章。但所有生僻的专业内容都被费孝通以朴实生动的日常语

言描过。在其行文中，翻译的或当时代 ‘本土化社会学者’所用的语汇，基本上被化成一种新的、不失

其深刻意义的中国社会学论说。”②

在所引上文中我将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 “综观呈现”，概括成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被把握之物

间存在 “非理性嫌隙”，以及对这种嫌隙的呈现需要有 “天才”的说法。③ 所谓 “天才”需要实际上是指

要有遵循艺术创作规则的发现和发明 “中间联系”的想象力。伟大艺术家总是能很好处理多种成分的中

间联系，巧妙的中间联系即 “化”的状态。④ 现在可以说，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呈现与综观之间有一种互

相不识的 “家族相似性”。

费孝通的行文虽然充满用中间联系串在一起的成分，但没有今天人类学所称之 “多模态”。费孝通的

行文还有另一种与综观呈现相似的特点，即与戏剧文学相契合。他的早期散论中有不少包含戏剧对话、戏

剧场面，或直接以对话体写成，例如费孝通的 《言论·自由·诚实》。⑤

就个人学习和研究进程言，我从费孝通的行文中意识到其中有不同寻常的非实证科学性在先，寻得维

特根斯坦的综观概念对之解释在后。但是费孝通行文中那种实证社会科学范式不能对其规训的 “野马”⑥

状，早在他与维特根斯坦同处英伦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已经发端。用费孝通一个学生的话说：费先生一辈
子只写过一篇学科论文，那就是 《江村经济》。⑦ 这肯定是对费孝通成果的完全褒义。我也可以肯定地说

费孝通在那个年代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甚至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老师兼同事摩尔 （ＧＥＭｏｏｒｅ）。
摩尔是深刻影响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的英国哲学家。但是费孝通用自己文学家的禀赋和社会学家的洞见与想

象，却实践着与维特根斯坦的综观相似的进路。我辈则要到近一个世纪之后，费孝通逝世２０年后，蓦然
回首，才发现那个化解所谓社会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对立，消除所谓西方科学逻辑与中国思维之间对立的

方案，早已经于百年以前立在灯火阑珊处，出现在前辈和大师的文稿中。

（责任编辑　陈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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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ｎｇｏｌｄＴ：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ｐ２６１．
朱晓阳：《日常语言视角与政治人类学传统和民族志写作》，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２页。
例如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称自己的画作是 “反绘画”，一眼看去其画中经常使用文字 （诗句）、线、算术标识，方向

指示图标等。它们在米罗的画中互相链接得很好。相比之下，一些由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人类学跨行画画的人，

实际上在将原专业的表征符号放进去时，往往意识不到中间联系的重要性。

费孝通：《言论·自由·诚实》，载 《费孝通文集》第３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１～４０７页。
费孝通本人以 “野马”自称： “一九四三年我在美国写成了 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一书 （中文本 《云南三村》尚在印刷

中）。这本书在我看来在人类学方法上是和 《江村经济》相衔接的，是类型比较法的实验。但在西方并没有受到像

《江村经济》那样的重视，看来这并不是西方人类学者所感兴趣的方法，因而也没有引起Ｅｄｍｕｎｄ的注意。也许这时西
方的人类学者已把我看成是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了。”参见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个人的经历》，载 《读书》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
此话出自于长江私下评论，于本人也是本文提到的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文字整理者。



【作者简介】谭同学，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 《费孝通文集》第 １３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８８页。

②　费孝通：《桂行通讯》，载 《费孝通文集》第１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２８～３４５页。
③　费孝通：《江村通讯》，载 《费孝通文集》第１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３～３８６页；费孝通：《江村经

济》，载 《费孝通文集》第２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６～２０１页。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何种知识自主

———写在费孝通先生诞辰１１５周年之际

谭同学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近年我国学界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一种社会需要，它则更远不止

是个现时代议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及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理

论表述，不无带有中国主体性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意味。不过，原则虽好懂，如何找到自主的知识方向、理

论视野和方法论，却总有待在实践中磨练。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经历或可给人不少启示。

一、个体人文修养，抑或社会要紧问题

读过费先生著述的人，常会夸赞其文字有灵气、才气、品位，读起来总是那么脍炙人口。比起很多?

牙诘屈的理论，他特别擅长以灵动易懂的方式讲道理。不过，这样的灵气、才气和品位，并不是人们通常

所说文人个体修养、舞文弄墨式的风雅。事实上，纵观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都是在思考现实问题。然

而，即使从这个角度看，其文字也从未有过帝师王佐式的匠气。究其缘由，除其所事社会学、人类学和民

族学的特点本就贴近生活之外，还多少牵涉到文字究竟为何而写，究竟写给谁看的问题。去世２０年后，
其著述仍在被人不断重读，不仅在于它们依然能打动人心，而且还能给人以专业理性思考上的灵感。

费先生这种以社会要紧问题为先导，调动所学知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风格，在其刚刚步入学术殿堂

时，就已表现得非常鲜明。１９３５年，费先生在清华大学刚完成一年硕士学习，就受导师史禄国指派，与
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对瑶民进行体质测量研究。依据史氏制定的专业培养计划，研究生训练分三阶

段，每阶段２年。第一阶段学习的即体质人类学，①之后才逐步学习社会文化人类学。质言之，从史氏专
业训练来说，费先生此时做这个才符合 “专业”需要。瑶民体质人类学测量，他当然做了。但是，从其

隔三差五写给远在北平的老师和同学信函中 （后结集为 《桂行通讯》），却不难发现其绝大部分注意力都

聚集于瑶山的土地问题，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因土地占有不均而形成的复杂关系

之上。②对这些问题的介绍、分析，占了 《桂行通讯》大部分篇幅。王同惠遇难后，他在其所留资料基础

上写就的 《花篮瑶社会组织》，属社会文化人类学著作。瑶民体质人类学测量却终究未能形成著述。

如果说 《桂行通讯》呈现的还是费先生对中国农民 （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的朴素关怀，其博士论

文 《江村经济》则更清晰地表明了学术研究本身的旨趣。该研究以江苏无锡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对农

民生计，尤其是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在理论上无疑用到了其导师马林诺斯基所倡导、彼时在英

国盛行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其问题意识却是从土中而来，且先于英伦求学即已形成。开弦弓村调查是

他养伤期间顺便完成的，颇有 “无心插柳”的意味。调查期间，他也隔三差五给北平的老师和同学写信

（后结集为 《江村通讯》）。如果细致地比较 《江村通讯》和 《江村经济》，不难发现它们的聚焦点、核心

议题重叠程度很高，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农民生计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土地、金融问题。③这也使得 《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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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当时欧洲典型的经济人类学民族志在研究着眼点上差异很大。最先鼓励他将开弦弓村调查材料

而不是广西大瑶山调查材料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基础的弗思，其博士论文 《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可

谓经济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诞生的标志性民族志。该书只有极少篇幅直接讨论农民生计，尤其是土地问

题，① 大部分篇幅描述和分析的是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礼物交换等议题。

弗思是马林诺斯基训练的第一个博士。因此，想必马氏很容易注意到 《江村经济》与弗思民族志的

差别，且可能有些担心欧洲同行不甚认可这种差别，以至于在为其写序时强调，费孝通以后的研究将会

“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在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为我

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②。这位在老牌帝国被 “封爵”的人类学

大师可能未体味到，对成长于半殖民地国家的有志青年费孝通来说，真正要紧的事并不是撰写满足欧洲标

准的民族志，而是用平生所学为国救亡。１９３８年从欧洲辗转归国后，费先生并没有如其尊敬的 “马老师”

所期望那样调整自己的研究焦点，而是一头扎进云南禄村的农田，继续思考农民生计改善问题。

１９８０年，费先生获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奖时，将自己这种聚焦社会要紧问题的学术关怀
概括为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③。他提到，他研究中国农民和少数民族，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客观的研究

对象，而是带有亲人般的关怀，希望能帮助他们发展起来、改善生活。而这些，“不仅是调查者的目的，

也是被调查者的要求”④。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与西方人类学同行将研究对象视作纯粹的 “他者”

（尽管其初朴的文化或许能给西方人以某种宝贵启示），无疑有本质差别。这种差别不在于简单中西之别，

而在于研究目的是为己有学问，还是为社会解决要紧问题。若是前者，亦步亦趋重复西方同行，并非不能

取得成就。但若是后者，则论题、视野和方法论必定得自主。正由此，费先生晚年感叹：没有 “志”了，

文化就没有底了，没有根本了；知识分子没有 “志”，就会变成 “自己弄点小题目，收收尾，平安着陆。

不为社会说话了”⑤。

二、他人智识乐趣，抑或亲人美好生活

对纯学理研究，费先生并非全无兴趣，更不是没悟性，但研究重心却始终不离现实要紧问题。偏重纯

学理探讨的，在其 “大部头”作品中，主要是 《生育制度》和 《乡土中国》。但这两部著作也是为专业

化训练年轻研究者才写的 （均由其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时的讲义整理而成），且同样灵动易懂。

《生育制度》在亲属制度理论研究上，对马林诺斯基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在马氏那里，亲属制度主

要是满足人类生物需要的社会功能设置。费先生的研究却指出，它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的。这观点与拉德克

利夫－布朗以社会需要为中心的功能论有相通之处，但不是简单重复。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亲属制度理论
主要是静态的，没有历史时间绵延的视野。而费先生或是由于成长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其论述浓墨重

彩地将 “世代参差”延续，⑥ 变成了亲属制度理论的重要维度。在这一点上，费先生的亲属制度理论超出

同时代欧洲同行很远。至于 《乡土中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文化特点的分析，更是至今都被奉为经典。

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将学术焦点定位于推进理论智识上的创见，抑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哲理升华。相反，

其着眼点是如何才能让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富起来，强起来。

无论是费先生自己开启的中国乡村工业探索，还是他推动年轻研究者开展手工业、商业、工人的研

究，无不包含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期待，以及对现代化可能给城乡带来何种变化、挑战的关注。从研究视角

看，费先生彼时不仅认定半殖民地中国要变得强大必须现代化，而且认定中国只能走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他重新获得学术研究机会时，又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研究小城镇发展问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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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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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布·马林诺斯基：《序》，载 《费孝通文集》第２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７页。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 《费孝通文集》第７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７页。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载 《费孝通文集》第７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２６页。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版，第５４２～５４４
页。

费孝通：《生育制度》，载 《费孝通文集》第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张以小城镇带动乡村工业，将农村剩余生产要素转化为现代工业，并以此克服西方的大城市病。① 可以

说，将研究对象当做亲人般对待，关心他们如何过上美好生活，是其研究根本的关怀。并且，这种美好生

活只能在现代化中求得，至于方式则必定不能是完全照搬西方。费先生虽未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

这样的概念，但其研究问题、视野和方法论特点表明，他向来就是实质性地这样做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费先生即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民族问题在世纪之交可能成为影响世
界格局的重要问题，中国亦不例外。加之有感于此前多年我国民族研究以单一民族为单位而存在的种种不

足，他对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② 做出了高屋建瓴的论述。这一论述对于普及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

转向自觉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大趋势认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及在新世纪应对民族领域种种纷扰，提供

了有深刻洞察力的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他又注意到并非中华民族所有成员都同等具有融入市

场经济的禀赋、机会和经营能力。相对而言，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在市场经济中面临的挑战更大。由此，他

推动开展了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系列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乃至精准扶贫工

作，打下扎实的学理基础。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与当代欧美人类学强调对少数群体和多元文化予以

特别关注，表面上不无相似之处，事实上却有重要差别。它不是为多元而多元，更不只是为政治正确贴理

论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了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发展势头较弱的少数民族给予倾

斜性支持。

在费先生这种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中，知识分子并不是高高在上、置身事外的研究者，而是社会的一部

分。用他的话来说，知识分子著述其实是 “时代借我们的手，写下这些东西”③。这样说固然有谦虚的成

分，但还是可以表明他的主张，有自主性的知识生产原理应当紧扣社会脉搏，而不仅是智识游戏。假若这

种智识游戏从根本上还是他人的，则更是无法成为自主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

当昔日的英伦同窗利奇以 《江村经济》为例，批评人类学家研究自身社会在方法论上可能难以克服

主观偏见时，费先生并没有急迫表现出需要纠正的意思。考虑到 “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

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他表示尽管 “羡慕”利奇 “精湛的哲学修养”，却仍宁愿追寻中国知识分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 “学以致用”的传统。④ 虽然由于其在写 《云南三村》时像是 “不受学术领域

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⑤，故而 《云南三村》在欧美同行中不如 《江村经济》受重视，但费

先生并不以为憾。对他而言，满足西方同行智识上思辨的乐趣，远不如 “富民”之 “志”重要。而今两

位先生皆已作古，单就世界人类学理论脉络回顾而言，客观地说利奇无疑比费先生更受人瞩目。但是，费

先生坚信 “在学术上，不能被格式套住”⑥，“不要被什么什么 ‘学’捆住手脚。中国的传统不讲 ‘学’，

就是研究人”⑦。他表示，“中国现在有一条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的”⑧，其研究就是希望帮

助中国找出自己的路。能如此，他已很 “满意”自己 “在大时代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⑨。

三、只顾自说自话，抑或主体性开放

费先生晚年在相当多的场合强调 “文化自觉”，从宏观层面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

有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是要 ‘复旧’，同时也不

主张 ‘全盘西化’或 ‘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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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 而今重读费先生此话，落实到微观层面，很显然也包括学术研究自主，

既不盲目排外，搞一套自我封闭的自说自话，也不是盲目 “他化”。

从具体学术训练来说，费先生在同代人当中相对而言接受西式教育多，接受传统教育反倒少。其研究

所用具体方法和理论，多是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 －布朗为代表的功能论。他们参与奠基的现代人类
学，历来将田野调查视作根本方法。但若以欧美人类学强调为期一年以上的田野调查标准看，费先生的田

野调查恰恰很少单次超过半年的。即使是长期关注的田野点，如开弦弓村，也主要是通过不断回访的方式

来获取资料。但是，由于其研究视野与研究对象发展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单次田野调查虽然时长未达到

欧美同行标准，在经验理解深度上却远胜后者。对此，他曾论述道：“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别的社会依赖

于他能不能参与别的社会的生活实际，首先要解决好是个 ‘进得去’的问题；而以自己社会为研究对象

的人类学者能不能研究得好却依赖于他能不能超脱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个 ‘出得来’的问题。”②

对他人社会研究，长期田野有利于解决语言、文化障碍，达到 “进得去”的目的。对自身社会研究，在

调查技术上当然可以对之加以借鉴，却未必要教条，因它的难点在别处。

研究视野、方法论和研究目的之间，有深刻的关联。费先生的研究指向中国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

的难题，就必得有适合中国自身现代化的知识自主，以及相应的视野和方法论。其研究不排斥借鉴和运用

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在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上，则与之有根本区别。反过来说，研究视

野、方法论有根本区别，不意味着要在具体理论、方法乃至观点上关起门来，自搞一套让世界同行完全无

法听懂的 “黑话”，然后美其名曰 “自主知识”。

在新时代重温费先生的研究，依然感觉如此近切。可以说，这是因为其研究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后学者依然有必要学习他对很多问题的见解。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要重复或固化其见解。真正需要学习的

是其将学术 “志”向扎根中国大地，将之变作知识源泉，同时又用知识回馈大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

的是这样的知识自主。

费先生一生创作了许多至今依然难以绕开的经典作品。但对后学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模仿这些成

品，而是学习创作这些成品的技艺。虽然费先生作品极为经典，在某些具体见解上却也可能难免有时代的

烙印。如 《乡土中国》值得反复吟诵，但有几分对传统乡村社会理想型乃至静态写生的味道，对农耕以

外的中国乡村关注也有所不够。《皇权与绅权》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研究的扛鼎之作，但对皇权与绅

权也有模式化批判的痕迹，对其历史变化的讨论颇为简略。还有，一些问题则会随着条件的转变而发生重

大变化。如费先生曾忧心于农村金融、土地要素外流，当今的情况在很多具体方面变得更为复杂。一方

面，农村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外流变得更快。另一方面，大规模城市工商资本跃跃欲试要下乡，下乡

是要与农村优质要素相结合，实现利润增值，但未必能对每一个小农户起到同样的带动作用。所以，后学

者不太可能亦无必要重复费先生的具体问题、理论和方法，但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及知识自主这一点上，

在研究目的、视野和方法论上，则依然有完全相同的问题要加以认真对待。

费先生研究 “初心”形成的时代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国不再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在中国现

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水平有着天壤之别的过去，西方现代化在很多具体经验上对中国可能有借鉴乃至模仿的

价值。但在东西方现代化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今天，模仿的价值正在变小，照搬照抄更是荒唐。当然，中

国在朝着更高水平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有自身特点的困难。例如，中国的发展依然不充

分、不平衡。由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更需要有自身特点的自主知识。自主不必也不能排斥

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他人经验，相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开放。只不过，这种开放须有自己的主体

性。开放、借鉴是服务于自主的问题、视野和方法论，目的在脚下的大地。

（责任编辑　 陈　燕）

—８２１—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①
②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 《费孝通文集》第１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６页。
费孝通：《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版，第１６３页。


